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执行监督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

最高人民法院印发《关于办理申请执行监督案件若干问题的意

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《意见》系统总结了人民法院近年来办理执

行监督案件的经验，针对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，对

执行监督案件办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系列共性问题进行了规范和指

引。《意见》同时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

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》的改革精神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

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》的要求，立足我国执行

工作处于“切实解决执行难”的重要历史时期，全面强化最高人民法

院在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中的职能作用。

《意见》对申请执行监督案件的立案受理问题进行了规范，对实

务中当事人向执行法院及向上一级法院申请督促执行的适当途径，作

出了指引和要求；针对应通过仲裁或实体诉讼途径解决的相关案件，

明确指引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应通过寻求实体争议救济程序解决，消

除已有规范的模糊执行；对多次和重复申请执行监督问题进行了规

范，进一步提高执行工作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效率。

《意见》对申请执行监督的期限进行了规范，明确申请人对执行

复议裁定不服，及因超过提出执行异议期限或者申请复议期限向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，应在一定期限内提出。这有利于维护执行秩序

的稳定，切实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落到实处。

《意见》在明确申请执行监督的一般性规定和途径的同时，参照

人民法院四级法院职能定位的改革精神，进一步厘清了最高人民法

院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和办理申请执行监督案件的范围，明确了向最



高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的条件，全面强化最高人民法院在确保法律

正确统一适用中的职能作用。

《意见》还补充规定了三种申请执行监督案件结案方式，并对结

案文书的要求进行了规范指引。


